
关于切实加强社会组织违规评选评奖
治理和收费行为规范管理的通知

各全市性社会组织: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民政部办公

厅、省民政厅、南通市民政局于近期印发通知,针对切实加

强社会组织违规评选评奖治理和收费行为监管作出专门部

署,明确具体任务和工作要求。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通知精

神和部署要求,推动各项任务在我市落地落实,现就切实加

强我市社会组织违规评选评奖治理和收费行为规范管理工

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对减税降费和坚决制

止“乱收费”作出系列决策部署,打出为企减负、助企纾困

“组合拳”,持续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和满意度。各社会组

织积极响应号召,在相关部门的组织下认真贯彻落实部署要

求,卓有成效地开展社会组织违规评选评奖和乱收费清理整

治工作,为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规范化的营商环境,推

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奠定了良好基础。违规

评选评奖和“乱收费”问题虽然不具普遍性,但具有顽固性、

复杂性和多发性的特点。虽然我市社会组织领域尚未发现乱

评比、乱表彰、乱收费等问题,但其他地区发生的违规负面



情形还较为典型,对我们后续工作的开展具有很强的警示借

鉴意义。

切实加强社会组织违规评选评奖治理和收费行为监管,

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级党委、政府重要决策

部署,化解社会组织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引导和推动社会组

织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维护社会组织良好发展秩序,

扩大社会组织积极正面社会影响,推动社会组织健全各项管

理制度、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加强诚信自律建设、规范开展

各类活动、更好发挥服务中心大局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各社

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充分认识切实加强社会组织违规评选评奖治

理和收费行为监管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强化系

统思维,增强抓好社会组织违规评选评奖治理和收费行为监

管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将其作为当前和今后

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摆上突出位置,全面落实各项任务和工

作要求,持续规范社会组织评选评奖活动和收费行为,有效

防范化解社会组织领域重大风险,深入推进全市社会组织高

质量发展。

二、工作重点

(一)加强自查自纠和排查整治。各社会组织要在业务主

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及相关部门的指导下,自觉履行规范

评选评奖和收费行为主体责任,重点围绕“严禁强制入会和

强制收费”、“严禁利用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委托授权事项

或者行政影响力等违规收费 ”、“严禁通过评比达标表彰



活动收费或者变相收费 ”、“严禁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

收费”、 “严禁只收费不服务或者多头重复收费”、“严

禁将自身经营性活动转包或者委托与负责人有直接利益关

系的个人或者组织实施”、“严禁将自身经营活动收支纳入

其他单位法定账册核算”等规定要求, 认真对各类业务活动

和收费行为进行常态化自查自纠。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排查

社会组织违规评选评奖和收费行为,有力有效加以全面整治。

(二)加强活动规范和透明收费。各社会组织要严格按照

规定的权限、条件和程序,规范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不得

以创建示范、标准认定、评定评价、认证认可、信息发布、

数据排行等方式,变相违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不得以

任何形式与营利性机构合作举办或者委托营利性机构举办

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不得在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前后收取各种

相关费用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变相收费。未经批准,不得对评

比达标表彰活动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 ”“全国 ”

“国际 ”“世界 ”“江苏 ”“江苏省”等字样。要坚持

非营利性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规范合法合理收费,严格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合理确定会费档次和标准,不得利用行业

垄断地位和行政影响力强制入会、违规收费；综合考虑服务

成本、市场需求、会员和服务对象经营状况以及我市经济发

展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经营服务性活动收费标准,降低盈

余较多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提升各类收费透明度。

(三)加强内部治理和制度建设。依法自律自治是立会之

本, 是现代社会组织建设的核心要求。各社会组织要进一步



强化党建工作主体责任,推动落实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

制度。要进一步完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权力机构、

决策机构、监督机构以及办事机构运行机制,完善财务、人

事、资产档案印章证书、活动、分支(代 表)机 构管理等内

部制度, 健全规范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及办事机

构运行机制,切实加强负责人和分支(代表)机构负责人的教

育培训,增强其政治意识和遵法守法意识,持续加强诚信自

律建设,提升内部治理规范化水平。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会计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等相关规定,如实进行会计核算,将全部收支纳入单位法定

账户,不得使用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账户进行财务往来,

不得账外建账,不得设立“小金库”。规范、加强分支(代表)

机构的设立和管理,强化分支(代表)机构业务活动和收费行

为的全过程监管,坚决防止分支(代表)机构违规收费、非法

敛财、谋取私利,坚决防止分支(代表)机构勾连非法社会组

织骗钱敛财。进一步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依法履行信息公开

义务,及时公示并更新收费信息;主动通过自身门户网站、微

信公众号等渠道,全面、及时、准确披露评选评奖等相关业

务活动,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三、具体要求

(一)抓好政策学习。违规评选评奖和“乱收费”问题虽

然在全市社会组织中尚未发现,但社会上曝光的有些违规负

面情形还较为典型,对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减轻市场主体

负担、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以及稳定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大局产



生了不良影响。因此,各社会组织,尤其是各社会组织负责

人及理事会层面要充分认识规范社会组织评选评比和收费

行为的重要性、紧迫性,要认真组织学习《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国办发〔2020〕

21 号)、《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国评组发

〔2022〕3 号)、《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社会组织违规

评选评奖治理和收费行为监管的通知》(民办函〔2023〕88

号)、《省民政厅关于认真贯彻民政部办公厅部署要求切实

加强社会组织违规评选评奖治理和收费行为监管的通知》

(苏 社管〔2023〕24 号)等文件精神,要及时将上级关于规范

社会组织评选评比和收费行为的政策精神和本通知要求传

达到本组织所有负责人、理事、监事、党组织负责人以及会

员(会 员代表),确保不留遗漏,为文件执行打好基础。

(二)抓好贯彻落实。各社会组织要把清理、规范评选评

比和收费行为作为近期工作的重要任务,认真做好自查自纠。

及时对本组织以及分支(代表)机构在内开展的各类业务活

动、评比达标表彰、收费行为进行常态化自查自纠,建立自

查整改台账。要认真落实 《办法》第十三条关于“九不得”

“三应当”的要求,并严格按照《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程

序规范组织实施。对于自查发现的违规问题做到立行立改,

着力消除违规隐患,自觉纠正违规行为,实现自身健康有序

发展。

(三)抓好情况报送。各社会组织要及时梳理本组织评选

评奖和收费项目设置情况,总结本组织加强违规评选评奖治



理和收费行为规范管理工作的实施情况,于 2024 年 1 月 18

日前扫描附件 1、2 二维码逐项填写,并经本组织主要负责人

审定后报送市局社会组织管理科。市局将结合各组织报送情

况,形成报告报送南通市民政局,请各社会组织务必高度重

视,立即部署推进,按时报送高质量的情况报告。联系人:简

静彦、王建平,电话:87658475;邮箱:780459932@qq.com。

市民政局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加大对全市社会

组织评选评奖活动和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力度,对于自查

自纠工作开展不力、继续顶风违法违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

动、违规收费的,将综合运用行政处罚、信用惩戒、公开通

报、调整年检结论、降低评估等级等措施,加大处理处罚力

度,着力规范全市社会组织评选评奖活动和收费行为,持续

推动全市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成为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力量。

附件:1.全市性社会组织开展评选评奖活动自查情况

表(二维码)

2.全市性社会组织收费自查自纠表(二维码)

3.上级相关文件(二维码)

如皋市民政

2024 年 1 月 3 日



附件 1:全市性社会组织开展评选评奖活动自查情况表

(二 维码 )

附件 2:全市性社会组织收费自查自纠表(二维码)

附件 3:上级相关文件 (二维码)


